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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联营企业及参股公司
2、担保金额：拟预计 2022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 480亿元
3、本次预计新增担保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

保合同为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423.07 亿元，其中为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78.78 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44.29 亿元；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为 11.94亿元。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预计 2022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 480亿元，具体包括下述类别：
1、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400亿元；
2、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60亿元；
3、公司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0亿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22 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 公司预计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400 亿

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60亿元：
1、被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相互之

间提供担保。
2、上述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3、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400 亿
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60亿元。

（二）公司预计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0亿元，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预计担保额度
（亿元）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实际担
保余额
（亿元）

1 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公司 5.50 5.03

2 河南华之丽实业有限公司 0.30 0.27

3 仁寿蜀峰置业有限公司 1.00 0.87

4 仁寿蜀恒置业有限公司 1.00 0.80

5 仁寿蜀润置业有限公司 0.60 0.52

6 仁寿蜀锦置业有限公司 3.00 1.94

7 晋宁滇池置业有限公司 1.60 1.51

8 徐州凯蓝嘉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9 其他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 6.00 -

合计： 20.00 11.94

1、被担保对象的范围：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基本情
况详见附表）。

2、上述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3、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及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20亿元；
4、公司向其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进行担保额度预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在其合营

或联营企业及参股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
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
等情况。

5、公司及子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为合营或联营企业、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若公司超过持股比例
提供担保， 公司将要求被担保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等担保， 或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或其他增信措
施。

（三）担保授权
公司及子公司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构、债权人等协

商并确定担保事宜。 为提高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在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决定担保的具体事宜（包括担保
种类、方式、金额、期限、担保额度调剂等）以及存续担保事项的变更事宜（包括变更担保方式、变更担
保物、增加增信措施等）。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并非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发生时，公司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超出上述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保，公司将
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

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1、 公司预计的 2022年度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的担保情况及 2022 年度满足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2、公司对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及子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对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若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将要求被担保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等
担保，或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

3、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预计 2022年度担保额度，有利于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对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
3、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预计 2022年度担保额度，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493,318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期末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311.09%；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
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209,338 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的 3101.82%。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月 30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 册 资
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1
重庆新申佳
实业有限公
司

重庆市南川区东
城街道花山南路
98号

肖家运 5500

房地产开发； 市场经营管理；销
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装潢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工
程技术咨询。

16.36%
总资产 152276， 总负债
163030， 净资产 -10754；
营业收入 764； 净利润
-689。

2
河南华之丽
实业有限公
司

开封市集英花园
院内宋城路街道
办事处 409号

马广涛 10,000

装饰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室内
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房屋租赁；
门窗的制造、安装及销售；计算机
软件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服务;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服务。

35%
总资产 41999， 总 负 债
43926，净资产 -1927;营业
收入 0，净利润 -713。

3 仁寿蜀锦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中介服
务；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基础设
施开发；商品房销售。

45%
总资产 61950， 总 负 债
63424， 净资产 -1474；营
业收入 0，净利润 -758。

4 仁寿蜀峰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中介服
务；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基础设
施开发；商品房销售。

45%
总资产 107513， 总负债
110193，净资产 -2680；营
业收入 0，净利润 -642。

5 仁寿蜀润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
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土地
整理；基础设施开发。

45%
总资产 13428， 总 负 债
12679，净资产 749；营业收
入 0，净利润 -79。

6 仁寿蜀恒置
业有限公司

仁寿县文林镇仁
寿大道高笋社区 熊继能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
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土地
整理；基础设施开发。

45%
总资产 18501， 总 负 债
18734，净资产 -233；营业
收入 0，净利润 -414。

7
晋宁滇池置
业有限责任
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晋
宁县晋城镇三合
安置房南区 5 幢 3
楼 3-1号

李剑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 房屋及场地租
赁；物业管理及停车服务。

23.1%
总资产 624056， 总负债
359402， 净资产 264654；
营业收入 0，净利润 -5256�
。

8
徐州凯蓝嘉
置业有限公
司

徐州市鼓楼区黄
河南路 68# 花鸟
市 场 一 段
-1-138-3

黄健雄 5,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装饰工程
施工；房屋租赁；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物业管理
服务；日用品、办公用品销售。

34%
总资产 70692， 总 负 债
67253，净资产 3439； 营业
收入 0，净利润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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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为合作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拟为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 6505 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典建设”）系公司下属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的工程施

工总包方。 雅典建设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6505 万元，本公司拟为该
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雅典建设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合作方提

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 04月 04月
3、住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 229号 7栋 2层 201号
4、法定代表人：胥均
5、注册资本：11000万元
6、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

础工程、土石方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环保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隧道工程、绿化工程；建筑设
备租赁；普通货运；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工程施工总包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6804.73 万元，总负债 74760.34 万元，净资

产 32044.39万元；2021年 1-12月营业收入 175313.29万元，净利润 2669.75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签署具体

的协议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合作方的融资事项提供担保，主要为促进双方业务合作的顺利开展，保障公司房地

产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
2、公司将在提供担保后密切关注被担保方的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

险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公司财产、资金安全。 因此，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3、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

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拟为合作方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双方业务合作的顺利开展，保障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建设。 公司将在提供担保后密切关注被担保方的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
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公司财产、资金安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3、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提供担保的事项，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493,318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期末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311.09%；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
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209,338 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的 3101.82%。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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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等相关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构成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由于新租赁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即 2021
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新租赁准则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主要变化包

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别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
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 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
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
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 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
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定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

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公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
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
间信息。

（三）变更日期
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四）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采用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五）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有关规定。 其他未

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 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

租赁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
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公司自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
露，不追溯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只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 对于首次执
行日前的租赁，公司增加 2021 年期初总资产和总负债 2.72亿元，提高资产负债率约 0.02%。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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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该意见涉及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蓝光发展 600466 迪康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孔祥宇 胡影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9号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9号

电话 028-87826466 028-87826466

电子信箱 ir@brc.com.cn ir@br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房地产行业。 2021年，房地产政策层面继续保持“房住不炒”的调控总基调不变；

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调控目标，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市场的同时，
要求满足住房购买市场的合理需求，并通过落实因城施策来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2021年房地产
市场总体稳定，全国房地产市场规模创历史新高，但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增速、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均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
降温态势明显，交易市场、土地市场情绪均明显下滑。

1、202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4.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4%，增速连续两年下降，为二十年来
第二低位，仅高于 2015 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19.9 亿平方米，下降 11.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4.6亿平方米，下降 10.9%；房屋竣工面积 10.1亿平方米，增长 11.2%。

2021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2.2亿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5.5%；土地成交价款 17756 亿
元，增长 2.8%。

2、202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7.9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9%；商品房销售额 18.2 万亿元，增
长 4.8%；全国商品房均价为 10139元/平方米，涨幅为 2.8%。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创历史新
高，但 12月同比降幅均小幅扩大。

3、2021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20.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2%，比 1-11月下降 3个百分点，
比上半年下降 19.3个百分点，增速亦为三年最低。 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国内贷款和外资的金额
大幅下降，分别降低 12.7%和 44.1%。

公司一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业务主要聚焦于住宅地产开发和现代服务业。 以住宅地产开发
业务为核心，契合国家城市群建设规划，坚持实施“聚焦高价值区域投资、聚焦改善型住宅产品”的发
展战略，多元化布局核心城市都市圈，推出芙蓉系、雍锦系、黑钻系、长岛系、未来系等产品品牌；以物
业管理服务、咨询服务、社区增值服务为三大业务线，提供优质物业管理服务，管理业态覆盖住宅物
业、商业物业、办公物业、城市综合体、总部基地等运营服务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2021年 4月公司对外出售了下属物业管理公司四川蓝光
嘉宝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嘉宝服务”），公司主要业务发生改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74,595,652,320.23 258,264,128,342.72 -32.40 201,890,315,40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7,052,614.32 18,532,119,563.87 -92.68 19,213,351,754.99

营业收入 20,115,833,462.22 42,957,376,035.85 -53.17 39,193,679,009.95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19,928,572,347.53 42,466,649,419.41 -53.0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34,223,760.01 3,302,350,851.45 -518.92 3,459,065,00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61,607,726.93 2,997,400,719.77 -479.05 3,356,377,21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778,439.73 -6,127,011,605.97 不适用 3,833,354,071.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29 18.60 减少 174.89 个百
分点 2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6006 0.9967 -561.58 1.0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6006 0.9908 -564.33 1.023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854,010,485.28 5,076,595,760.11 2,925,025,852.72 5,260,201,36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1,264,242.95 -5,282,680,466.42 -1,983,166,831.39 -7,129,640,70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6,325,892.73 -7,785,452,837.99 -1,634,113,125.98 -2,418,367,65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8,018,230.63 -1,117,096,687.03 -105,853,729.79 -522,846,253.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9,7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3,23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254,906 1,521,397,949 50.13 0

质押 903,986,897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冻结 1,108,570,56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9,906 30,791,518 1.01 0 未知 其他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14,261,434 28,477,296 0.94 0 冻结 28,477,296 其他

张鑫 17,897,075 17,897,075 0.5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巧龙 -2,947,652 10,958,238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杭州钰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8,843,500 8,843,500 0.29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余驰 0 8,839,670 0.2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莉蓉 8,546,300 8,546,300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840,000 8,202,050 0.27 0 未知 其他

范莉萍 7,250,000 7,250,0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6蓝光 01 136700 2021年 7月 28日 11.81 7.4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9蓝光 01 155163 2021年 7月 28日 7.23 7.5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19蓝光 02 155484 2022年 7月 23日 11 7.5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 19蓝光 04 155592 2021年 7月 28日 3 7.0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蓝光 02 163275 2021年 7月 28日 7.5 7.15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0蓝光 04 163788 2021年 7月 28日 8 7.0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三) 19蓝光 07 162505.SH 2021年 7月 28日 4 7.5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9蓝光 08 162696.SH 2021年 12月 13日 3 7.5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三
期中期票据

16 蓝 光
MTN003 101659047.IB 2021年 8月 12日 2.8 7.5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19 蓝 光
MTN001 101900912.IB 2021年 7月 12日 9 7.5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0 蓝 光
MTN001 102000985.IB 2021年 7月 28日 5 7.2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 20蓝光 CP001 042000327.IB 2021年 7月 29日 7 6.5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20 蓝 光
MTN002 102001866.IB 2021年 7月 31日 10 7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三
期中期票据

20 蓝 光
MTN003 102001988.IB 2021年 7月 31日 15 7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1 蓝 光
MTN001 102100404.IB 2021年 7月 31日 10 7.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16蓝光 01 “16蓝光 01”于 2021年 7月 28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18蓝光 06 “18蓝光 06”于 2021年 4月 27日完成兑付并摘牌

18蓝光 07 “18蓝光 06”于 2021年 5月 29日完成兑付并摘牌

19蓝光 01 “19蓝光 01”于 2021年 3月 19日付息;于 2021年 7月 28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19蓝光 02 “19蓝光 02”已回售部分于 2021年 7月 23日行权日到期，尚未兑付

19蓝光 04 “19蓝光 04”于 2021年 7月 28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19蓝光 07 “19蓝光 07”于 2021年 7月 28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19蓝光 08 “19蓝光 08”于 2021年 12月 13日行权日到期，尚未兑付

20蓝光 02 “20蓝光 02”于 2021年 3月 16日付息;2021年 7月 28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20蓝光 04 “20蓝光 04”于 2021年 7月 28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16蓝光MTN001 “16蓝光MTN001”于 2021年 1月 18日完成利息和本金兑付

18蓝光MTN001 “18蓝光MTN001”于 2021年 3月 15日完成利息和本金兑付

16蓝光MTN003 “16蓝光MTN003”于 2021年 8月 12日到期，尚未兑付

19蓝光MTN001 “19蓝光MTN001”于 2021年 7月 12日到期，尚未兑付

20蓝光MTN001 “20蓝光MTN001”于 2021年 5月 11日付息；于 2021年 7月 28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20蓝光 CP001 “20蓝光 CP001”于 2021年 7月 29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20蓝光MTN002 “20蓝光MTN002”于 2021年 7月 31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20蓝光MTN003 “20蓝光MTN003”于 2021年 7月 31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21蓝光MTN001 “21蓝光MTN001”于 2021年 7月 31日因加速清偿到期，尚未兑付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债券名称 信用评级机构名称 信用评级级别 评级展望变动 信用评级结果变化的原因

16蓝光 01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9蓝光 01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
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9蓝光 01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9蓝光 02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
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9蓝光 02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9蓝光 04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
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9蓝光 04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0蓝光 02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
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0蓝光 02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0蓝光 04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6蓝光MTN003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19蓝光MTN001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0蓝光MTN001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0蓝光 CP001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 D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0蓝光MTN002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0蓝光MTN003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21蓝光MTN001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C - 流动性紧张导致发生实质性违约

5.2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96.01 82.04 增加 13.9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36,160.77 299,740.07 -479.05

EBITDA全部债务比 不适用 0.08 不适用

利息保障倍数 不适用 0.84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1.16亿元，同比下降 53.17%；实现利润总额-149.16 亿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34亿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745.96 亿元，总资
产负债率为 96.01%，净负债率为 639.14%，扣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 93.6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杨武正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2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466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027号
债券代码：136700（16蓝光 01） 债券代码：162696（19蓝光 08）
债券代码：163788（20蓝光 04） 债券代码：155484（19蓝光 02）
债券代码：155163（19蓝光 01） 债券代码：162505（19蓝光 07）
债券代码：155592（19蓝光 04） 债券代码：163275（20蓝光 02）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407 号）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A 股） 股票 239,936,691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1 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33,810,593.21 元，扣除承销费用等 33,507,158.9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200,303,434.31 元，已由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9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另减除律
师、会计师等已付或待付的发行费用 5,043,928.82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195,259,505.4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后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15CDA10020）。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21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0万元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已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 190,025.57 万元投入募投项目，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39,560.70 万元，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共计 150,464.87万元。2021年 1-12月公司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 0.41万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 656.65万元。

经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募投项目“空
港项目 7-12期”、“颐明园项目二期”结项并将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301,569,127.65
元及后续产生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扣除实际使用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
度》)。

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5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及投资项目所属
子公司成都双流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置业有限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都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16年 6月 23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与独

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的签订明确了各方权利和义务。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蜀都支行 22920101040020250 657,308.38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
侯支行 2001993916000118 604,169.10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
侯支行 200199393500161 25,973.73 成都双流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地花园支
行 22920201040008774 257,257.27 云南白药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青羊支行 51050144643600000186 25,609.09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1,570,317.57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已全部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 4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9,560.70 万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事
项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报告（XYZH/2015CDA10021 号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
了同意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 6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 4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
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016年 4月，公司已将上述 6.7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
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2016年 4月，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
意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017年 4月，公司已将上述 4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2017年 7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
意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018年 7月， 公司已将上述 3.8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2018年 8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
之前本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
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019年 6月，公司已将上述 3.5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2019年 6月，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到期日之前本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
了同意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019年 12月，公司已将上述 3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2019年 12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到期日之前本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
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2020年 6月，公司已将上述 3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2020年 6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到期日之前本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
了同意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020年 12月，公司已将上述 3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

2020年 12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到期日之前本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
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021年 12月，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前期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 亿元募集资金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空港
项目 7-12期”、“颐明园项目二期”结项并将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301,569,127.65 元
及后续产生的利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8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鉴证

报告， 认为：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

中信证券认为蓝光发展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

鉴证报告。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日
附件 1：《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时间：2021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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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00,255,722.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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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计划进度原因（分项目说明）
1、空港项目 7-12期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9年 12月，截至 2021年 12月，该项目
7-12期全部建设完毕，完成竣工交付，现余少量资源在销售尾盘中。

2、颐明园项目二期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8年 12月，截至 2021年 12月，该项目
住宅部分已建设完成并竣工交付，仅余部分商业在建。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15年，公司以募集资金 39,560.70万元置换截止 2015年 3月 31日前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其中：空港项目 7-12期 4259.69万元、颐明园项目二期 35301.01万元。 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该事项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报告》
（XYZH/2015CDA10021号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1、2015年 4月使用 67,0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使用
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2016年 4月，已将上述 67,000万元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2016年 4月使用 40,0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2017年 4月，已将上述 40,000万元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3、2017年 7月使用 38,0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2018年 7月，已将上述 38,000万元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4、2018年 8月使用 35,0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2019年 6月，已将上述 35,000万元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5、2019年 6月使用 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 2019年 12月，已将上述 30,000万元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6、2019年 12月使用 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 2020年 6月，已将上述 30,000万元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7、2020年 6月使用 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2020
年 12月，已将上述 30,000万元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8、2020年 12月使用 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 12月 8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期补流的 3亿元募集资金直接转为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募集资金的节余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30,156.91万元，形成原因如下：
1、空港项目 7-12期：该项目 7-12期已全部建设完成并竣工交付。 公司承诺投资金额为

1,081,016,210.77元，实际投资金额为 785,283,198.29 元，投资差额为 295,733,012.48 元，差异原
因主要系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灵活性，部分投入为自有资金（自有
资金投入金额 29,573.30万元），节余了项目募集资金。

2、颐明园项目二期：该项目住宅部分已建设完成并竣工交付，仅余部分商业在建。 公司承
诺投资金额为 1,114,243,294.72元，实际投资金额为 1,114,972,523.82 元，该项目募集资金已经
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